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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政发〔2023〕85 号

维登乡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各村“两委”、乡直各中心站所：

现将《维登乡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工作要求认真执行。

维登乡人民政府

2023 年 12 月 10 日



维登乡人民政府 2023年12月10日印发



维登乡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 2020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州委工作要

求，根据《云南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屋

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农房整治办

〔2023〕12 号）、《迪庆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

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迪庆州农村新增乱占耕

地建房屋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迪农房

整治办〔2023〕1 号）和 2023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云南省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结合我乡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守耕

地保护红线，坚持依法依规、以人为本、节约集约，充分发

挥维登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

组统筹协调作用，乡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履责，各村全力落实、

排查整治，按照“全面排查、分类处置、从严整治、压实责

任”的工作原则，建立村委会自查、乡级检查、县级复核、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居住。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决遏制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行为，切实保

障农村村民合法居住权益，满足用地需求，保障户有所居

州级督导、省级统筹的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自然资源部 农

业农村部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的通知》要求

，坚决遏制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屋行为， 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

。

（二）明确主体，压实责任。全面落实县乡抓落实、村

级发挥主体的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农村建房监管体系。

（三）全面排查，不留盲区。全面彻查农村新增乱占耕

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摸清底数、建立台账、落实责任、挂牌

督办、限期整改，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四）细化措施，分类整治。明确重点、明确责任、明

确步骤方法，审慎稳妥分类实施整治，该拆除的一律拆除，

该保留的按照规定完善手续，尽快消除土地违法状态，严肃

查处包庇纵容、失职渎职导致耕地林地等流失及搞利益输送

等严重问题，防止政策执行简单化、一刀切。

三、工作目标

本次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聚焦全乡范围内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底期间出现的农村乱占耕地林地等建



房问题，用 1 年左右时间完成排查整治，逐步建立健全农村

宅基地建房管理长效机制，采取多种措施消除违法违规状态，

坚决遏制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自 2023 年 12

月开始，启动专项行动工作；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农

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针对排查发现问题，逐宗形成处置意

见，制定处置方案；2024 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处置方案分

类实施整治，全面完成专项行动，并建立整治工作台账；2024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整治问题验收销号。

四、工作机构

为加强“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整治工作

的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高效稳步推进，经维登乡人民政府研

究，同意建立《维登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一、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杨建军 维登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常务副组长：俞晓波 维登乡副乡长

副 组 长：舒镇宏 乡人大主席

杨业彪 维登乡党委副书记

李 俊 维登乡党委副书记

张 宇 维登乡副乡长

马俊杰 维登乡副乡长



虎学礼 维登乡副乡长

和小梅 乡组织委员

董 翔 乡派出所所长

成 员：杨晓鸥 乡党政办主任

段魏涛 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倩 乡农经员

李 娟 乡自然资源所所长

舒承勇 乡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

李石仙 乡林业于草原服务中心主任

钟 勇 乡村镇规划管理工作人员

和继强 乡安监站站长

和卫英 乡村镇规划管理工作人员

朱晓荣 乡水管站站长

杜建磊 乡林业与草原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

和云龙 产业办主任

赵学剑 农技员

赵 华 农技员

王才明 兽医站工作人员

张红平 农技员

余晓杰 兽医站站长

李 婷 兽医站工作人员



和娅楠 农机员

李 云 乡维稳办工作人员

蔡彭军 乡司法所所长

和振江 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和玉梅 维登村总支书记

和剑清 维登村委会主任

和继奎 维登村监委会主任

李思海 小甸村总支书记助理

金琳群 小甸村委会主任

余树新 小甸村监委会主任

周文杰 新农村总支书记

蜂光华 新农村委会主任

余国光 新农村监委会主任

丁巴次里 北甸村常务副书记

和东明 北甸村委会主任

洪文生 北甸村监委会主任

朱小龙 妥洛村总支书记

和德元 妥洛村委会主任

和胜光 妥洛村监委会主任

和 婧 箐头村总支书记

苏福清 箐头村委会主任

和文刚 箐头村监委会主任



罗春发 新化村总支书记

李 忠 新化村委会主任

李松青 新化村监委会主任

钱 倩 富川村总支书记助理

陈任重 富川村委会主任

和玉聪 富川村监委会主任

和健康 山加村总支书记

和 彪 山加村委会主任

和银山 山加村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维登乡人民政府，由俞晓波担任

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事物的安排与调度，段魏涛、李晓

倩、李娟、舒承勇以及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负责协助

工作的推进开展。由维登乡政府全面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

督促落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村级下设办公室在各村，由各村挂钩领导担任办公室主任负

责日常工作事物的安排与调度。

五、工作任务

（一）分工落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需要下设立五个工作组，即图斑排

查组、分类认定组、执法处置组、善后维稳组和宣传报道组，

并明确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确保排查整治落到实处。

图斑排查组：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



作领导小组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下发的疑似问题图

斑、自然资源部门移交土地卫片和各级巡视发现的问题作为

整治重点，由乡工作专班及村组两级调查员，逐村逐户，全

面排查，不留死角，按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开发的云农宅 APP

有关规定建立图斑位置、规划、地类、违法面积、违法主体

身份、是否唯一房屋、家庭人口状况等信息台账并现场录入

云农宅 APP。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虎学礼 维登乡副乡长

常务副组长：俞晓波 维登乡副乡长

成 员：段魏涛 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倩 乡农经员

李 娟 乡自然资源所所长

舒承勇 乡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

和云龙 产业办主任

赵学剑 农技员

赵 华 农技员

王才明 兽医站工作人员

张红平 农技员

余晓杰 兽医站站长

李 婷 兽医站工作人员

和娅楠 农机员



和玉梅 维登村总支书记

和剑清 维登村委会主任

李思海 小甸村总支书记助理

金琳群 小甸村委会主任

周文杰 新农村总支书记

蜂光华 新农村委会主任

丁巴此里 北甸村常务副书记

和东明 北甸村委会主任

朱小龙 妥洛村总支书记

和德元 妥洛村委会主任

和 婧 箐头村总支书记

苏福清 箐头村委会主任

罗春发 新化村总支书记

李 忠 新化村委会主任

陈任重 富川村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钱 倩 富川村总支书记助理

和健康 山加村总支书记

和 彪 山加村委会主任

分类认定组：由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对乡（镇）排查出的问题图斑后逐宗形成处置

建议和处置方案按照会商协调机制进行研判。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俞晓波 维登乡副乡长

常务副组长：虎学礼 维登乡副乡长

张 宇 维登乡副乡长

马俊杰 维登乡副乡长

成 员：段魏涛 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晓倩 乡农经员

李 娟 乡自然资源所所长

舒承勇 乡自然资源所工作人员

李石仙 乡林业草原服务中心主任

钟 勇 乡村镇规划管理工作人员

朱晓荣 乡水管站站长

执法处置组：由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对可以完善手续予以保留的，经县自然

资源局报请县人民政府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补办农转用后由

乡（镇）人民政府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手续。对确需拆除的，

所涉行业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置；违法情形适应多

部法律法规的，乡（镇）人民政府可自主选择处置依据；乡

（镇）人民政府没有执法依据的，由所涉及的乡级有关部门

依法提供执法处置依据。需要强制执行的，按照“法院裁定

准予执行、政府组织实施、法院到场监督”的机制实施强制

执行。强化行刑衔接，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对各类违法图斑，尽量不遗留法律隐患。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俞晓波 维登乡副乡长

副组长：董 翔 乡派出所所长

成 员：和振江 乡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

和俊生 乡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和继强 乡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赵晓斌 乡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和卫英 乡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信访维稳组：县政法委牵头、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和县

司法局、乡级维稳办、派出所、司法所要坚持依法依规、尊

重历史、因户制宜，稳妥处理好整治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要

做好网络舆情引导管控，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对各

类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信息的监测、收集和风险分析。对矛

盾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防止出现群

体性、突发性事件，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杨业彪 维登乡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董 翔 乡派出所所长

成 员：蔡彭军 乡司法所所长

熊洁琼 法庭庭长

李 云 乡维稳办工作人员

宣传报道组：乡党政办要做好舆情管控工作，对耕地林



地保护政策和典型事迹进行广泛宣传，对非法买卖、非法流

转、恶意侵占等重点案件同步报道，形成威慑效应。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李 俊 维登乡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马俊杰 维登乡副乡长

成 员：杨晓鸥 乡党政办主任

李 莹 乡文化站工作人员

鹿 莹 乡党政办工作人员

李晓倩 乡农经员

李 娟 乡自然资源所所长

李石仙 乡林业草原服务中心主任

（二）全面排查。本次排查对象为全乡范围内一是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7月 2日期间没有合法手续的乱占耕地

林地等建房问题；二是 2020 年 7 月 3 日至 2023 年 11 月底期

间各类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的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

建房问题。由各村、村组调查员和管理员使用云南地质大数

据中心开发的云农宅 APP 进行，各村要做到应排尽排，应查

尽查，不留死角，并逐级汇总、统计、审核排查信息数据，

建立工作台账。排查过程中，要从不同角度拍摄能全面反映

房屋及占地状况的现场照片。房屋占地面积没有国土调查、

确权登记或权籍调查（测量）等成果可准确确定的，可采取

皮尺丈量、高清影像图上勾绘等简便方法确定，在分类处置



时，根据实际需要再进行精确测量。要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和

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采取民主决策、成果公示等方式，使

排查结果、认定情况公开、透明、准确。排查结果、认定情

况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天。

（三）分类整治。坚持依法整治，针对排查发现问题，

按照会商协调机制研判形成的“一户一方案”进行处置。对

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房、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

地建房行为重点实施整治。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强化行政和司法衔接，建立联合

处置机制。对符合完善用地手续条件的予以完善用地手续；

对需要强制拆除的房屋，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推动建立“法院裁定准予执行、政府组织实施、法院到

场监督”的执行机制并强化组织实施。对已经拆除违法房屋

的耕地，各村要限期复垦复种，及时恢复耕种条件，确实无

法恢复耕种条件的，统筹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对已经拆除违

法房屋的林地、草地和园地等，由违法主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进行恢复。

（四）定期调度。建立健全会商协调、逐级报告、审核

把关、定期调度、联合督导等机制。自 2023 年 12 月起，对

问题排查及实施整治等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实行“组级两天一

巡查，村级一周一研判，县乡（镇）两级一月一分析，并接



受州级一月一调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制止无效的，组集

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1 天内报告村委会，村两委 2 天内

报告乡（镇），乡（镇）3 天内执法处置。乡镇要充分发挥

村组农村宅基地建房协管员的作用，及时掌握辖区内的建房

动态，对违法行为“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对疑难棘

手问题及时报告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调度数据原则上参照云南地质大数据中

心开发的云农宅 APP 系统数据。

（五）检查督导。由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

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抽调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分

别挂联乡（镇），对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屋问题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实施情况适时开展检查督导。

（六）验收销号。（2024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对完

成整治、符合销号条件的问题图斑，经乡（镇）人民政府签

字确认后，按有关程序予以销号。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工作机制。建立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户的工作机制。本次专项行动时间紧，任务重，要

求高，各有关部门、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专

项行动的重大意义，强化领导、制定方案、整合力量、全力

推动，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各村也相应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



要亲自抓部署，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统筹各中心站所

及村组力量，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并实行分片包干制，将

责任落实到人、落实到区域。

（二）细化工作方案。各村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专项

行动具体落实方案，细化分解工作任务、责任分工和完成时

限。乡自然资源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乡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等部门要加强统筹调度，结合国土调查等成果，综合运用

遥感监测、资料审核、实地核查等手段，全面开展农村新增

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整治。其中，把国家自然资源

督察成都局下发的疑似问题图斑、土地卫片发现的疑似问题

图斑和各级巡视发现的问题作为整治重点，开展实地核查和

整治。加强对乡、村组干部的培训指导，让基层同志全面充

分掌握政策要求。要加强排查数据的管理力度，不得泄露个

人隐私等敏感信息。

（三）压实各级责任。按照“县级统筹、乡镇主责、村

级主体、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组织实施。县级统筹有关行

业部门、有关技术单位，结合国土调查等成果，综合运用遥

感监测、资料审核、实地核查等手段，抓实方案制定、任务

分解、技术服务、政策指导、统筹调度、审核把关、监督检

查等工作，全面开展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

整治。各村承担专项行动的主体责任，要组织乡（镇）、村、

组三级工作力量，到点到位，全面摸清底数，稳妥处置。乡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法

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统筹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加强业务培训、政策指导和督促检查。从村民小组起自下而

上对排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实行逐级审核确认机

制。

乡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自然资源所、

林草中心等中心站所统筹协调，充实力量，及时开展农村宅

基地审批管理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台账，

有关资料归档留存，并及时将审批情况报县农业农村、自然

资源等部门备案；结合实际，在上级各部门印发《业务手册》、

《办事指南》样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和规范申报材料，

细化优化审批流程；加强乡（镇）与村组依法监管、共同负

责，建立农村宅基地联合监管机制，共同遏制各类违法占地

建房屋的行为；按云南地质大数据中心开发的云农宅 APP 有

关规定建立图斑位置、规划、地类、违法面积、违法主体身

份、是否唯一房屋、家庭人口状况等信息台账并现场录入云

农宅 APP。对历史形成的“一户一宅”、“一户多宅”、宅

基地面积超标、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未批先建、少批多建

等问题，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提出分类认定和处理意见。

村民委员会：健全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核有关制度，确保

农村宅基地分配使用公开、公平、公正；建立农村宅基地村

级协管员；重点审查提交的农村宅基地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



效、拟用地建房是否符合村庄规划、是否征求了用地建房相

邻权益人意见等，审查通过的，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乡

人民政府联审，联审通过的，在村级组织公共场所予以公告；

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的闲置房屋资源。

村民小组：建立组级农村建房协管员员；严格执行“一

户一宅”的农村宅基地管理要求，杜绝宅基地面积超标、乱

占耕地建房、未批先建、少批多建等问题，充分发挥村民自

治作用，完善村规民约，运用自治机制加强农村宅基地源头

管控及宅基地纠纷；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以户为单

位向所居住的组级组织提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书面

申请，组级组织会议讨论，并将申请理由、拟用地位置和面

积、拟建房层高和面积等情况在本组范围内公示，公示无异

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组级组织将农户申请资料、组级组织会

议记录等材料提交村级组织审核。

对此次专项行动中，涉及上述部门以外其他部门的，乡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将根据工作需要，向有关部门依法交办任务。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村要结合本地实际，采取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广泛宣传，注意把入户调查和政策宣传

结合起来，重点宣传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和宅基地

建房政策要求。发布“禁止一切未经审批违法违规建房的公

告”，公开通报曝光一批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地建



房典型案例，形成警示震慑效应。要及时了解干部群众思想

动态，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引导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

认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支持和拥护党

中央、国务院开展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的重大决

策部署。

（五）严格落实机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

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健全每月调度机制、会商协

调机制、联合督导机制、审核把关机制等，自 12 月起对问

题排查及实施整治等专项行动工作进展实行一月一调度、一

月一分析、一月一通报。要建立落实村委会自查、乡（镇）

检查、县（市）级复核、州级督导的检查审核把关机制，确

保排查整治成果质量。村级要完成相关材料进行归档并上报

乡级。

（六）严肃追责问责。乡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专项行动监督和检查工

作，对专项行动进展缓慢、推诿扯皮、避重就轻、排查不实、

未依法依规整治的，要予以公开通报。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

党员干部涉嫌违纪以及领导干部失责失职、不作为、乱作为、

授意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等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

机关处理。2024 年 1 月 1 日后，对被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卫

片执法、省委巡视、州县巡察、举报监督等发现反馈的排查

期间漏报、瞒报、虚报等问题，将严格按照“既处理事又处



理人”的原则，倒查责任人员。

（七）维护社会稳定。各村、各有关部门要处理好整治

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因户制宜，

稳妥开展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整治。乡农

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立专用咨询服务举报电话（0887-3063669），及时为基层工

作人员及群众释疑解惑，接受群众举报；各村结合各自实际，

向各自区域公布服务举报电话，面向广大群众提供政策咨询，

公开征集农村新增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线索。对矛盾问

题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对打着专项

行动工作旗号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公开曝光、严肃问

责。要强化网络舆情引导管控，对各类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

信息加强监测、收集和风险分析，制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防止出现群体性、突发性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确保社会

和谐稳定。信访部门要按照“逐级办理，三级终结”的原则，

规范处置专项行动期间的宅基地信访问题。

附件：农村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表



农村乱占耕地林地等建房问题排查表

房屋信息

建房地址             乡（镇）         村            组     

建房时间

完工时间

面积（㎡）

建房主体
信息

户主/法人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是否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

请在对应栏打“√”。   是£     否£

户籍地址       乡（镇）         村            组     号

联系电话

建设性质

住宅类：£一户多宅；£一户一宅（£不符合分户条

件；£建新未拆旧；£出售后再建；£赠予后再建；

£纯多占；£继承；£受赠；£购买；£政策性安

置）；£多户住宅；£多户一宅；£老宅基地改扩建

非住宅类：£工程建设；£公益事业类；£商业服

务；£产业项目；£其他：        

建房原因
£分户；£移民搬迁；£易地扶贫搬迁；£地质灾害

搬迁；£拆迁安置；



土地来源（性质）
£集体自营；£租赁；£购买；£流转；£承包地；£
自留地；£国有土地；£林地；£园地；£草地；£湿

地；£基本农田；£耕地；£老宅基地；

建设或者占有使用主体个
人身份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国家公职人员；£城
镇户口）；£中共党员；£特殊情况人员；

用地手续情况
£有手续（国有或集体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

书，三级证明）；£无手续；£手续不全；£有手续

但不合规；

符合国土规划总规情况
£符合；£不符合；£部分符合；£在村庄建设边界

内；£不在村庄建设边界内；£未编制规划；

调查时间： 调查员签字：

村民小组核查意见： 村委会审核意见：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理事长签字： 理事长签字： 负责人签字：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盖章） 村股份经济联合社（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核查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此表的调查时间和手机APP“云农宅”调查时间一致，各级审核完成后原件由乡镇
归档，扫描件以邮箱形式报送到维西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黄继福处，报送邮箱：339765885@qq.com


